九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共同評審
（設計組）
一、時間：
1.佈置:
	大三
	99年6月18日（週五）20:00打掃21:00-23:00佈置

	
	99年6月19日（週六）6:00-8:00佈置

	
	

	大二、大一
	99年6月18日（週五）20:00打掃21:00-23:00

	
	99年99年6月18日（週五）21:00-23:00佈置

	
	99年6月19日（週六）9:00-11:00佈置


2.評審:99年6月19日（週六）上午8時至下午6時。
3.退件及清理:99年6月19日（週六）下午6時前完成。(由班代負責召集)

二、評審地點︰三年級-西畫大樓六樓、二年級-竹師藝術空間、一年級-國畫四、國畫二
（以學生個人為單位綜合展示981學期之學習成果）。
三、出席人員：藝設系設計組一、二、三年級學生及各相關授課老師。
(全員皆須親自出席陳列作品及現場共同聆聽師生答詢說明)
四、評審目標︰
1.鼓勵本系學生認真求藝，積極進取的精神。
2.增進各專業科目相關技能及知能。
3.達成高品質專業水準。
4.檢討審視學生本學期的學習成效。
五、評審辦法︰
評審說明︰以下五點供評審結果參考。
1.作業數量不足者
2.作品品質過差者。
3.與課程目標、內容要求不符者。
4.上課出席率太差、曠課次數達四次以上者。
5.其他。
評審結果︰
1.優秀獎勵(各專業科目學習認真暨成果表現優異者，經評審認可，特頒發獎狀，以茲鼓勵。)
2.通過（不另通知）
3.不及格（分數在59分以下，含59分，由三位任課教授同意者並述明理由，另行通知）
六、評審老師︰
張主任、葉俊顯、業忠達、祝大元、江怡瑩、李允文、沈東寧、蕭銘芚、孫宗凰、呂兆宏、邱宏哲。
七、審查科目及流程： 
	   審查年級
時間
	大三
	大二
	大一

	8:00-8:50
	同儕觀摩時間
	
	

	9：00~11：00
	1.立體造型設計與應用
2.陶瓷藝術設計與應用
3.木屬藝術設計與應用
4.金屬藝術設計與應用
5.玻璃藝術設計與應用
6.數位產品設計
7.室內設計
	
	

	11：00~12：00
	師長休息 & 換場時間

	11:00-11:50
	
	同儕觀摩時間
	

	12：00~14：00
	
	1.立體造型設計
2.陶瓷藝術設計
3.木屬藝術設計
4.金屬藝術設計
5.玻璃藝術設計
6.纖維藝術
7.數位輔助設計
8.數位影像設計
	

	14：00-14:50
	
	
	同儕觀摩時間

	15:00-17:00
	
	
	1.素材與造形
2.造型藝術基礎
3.設計繪畫

	17:00-17:30
	宣布共評優秀名單，大一大二大三全員到齊（１Ｆ演講廳）


八.注意事項
＊麥克風借還(大二負責)

＊名條、人員配置、評分表列印、簽到單、借鑰匙(各班班代負責)

＊便當、統一購買黑色全K壁報紙(各班副班代負責)
